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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任董事

本公告乃由中國通商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第13.51(2)條而刊發。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周薇女士（「周女士」）已由非執行董事調任為執
行董事，自二零二三年五月五日起生效。

周女士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周薇女士，35歲，於二零二二年五月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周女士目前為湖北港
口（香港）國際有限公司的董事，該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湖北港口（香港）」）。自二
零二零年七月至二零二二年七月，彼亦擔任湖北港口集團有限公司（「湖北港口集團」）的
投資發展部副部長，該公司為湖北港口（香港）的控股公司及本公司的間接控股股東，主
要從事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和港口運營，以及提供綜合物流、供應鏈管理等其他服務。自
二零二一年四月至二零二二年十月，周女士擔任武漢綜合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監事，該
公司為湖北港口集團之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全盤運輸規劃及技術諮詢。自二零二二年七
月起，周女士亦擔任武漢港務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周女士自二零一五年九月起為英
國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彼於二零一一年十月獲得倫敦城市大學國際會計財務碩士學
位，並於二零一零年七月獲得復旦大學管理學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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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女士與本公司已訂立為期三年的委任函。周女士有權收取的薪酬為零。其委任須於本
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退任，並符合資格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重選。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周女士(i)並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擔任
任何職務；(ii)於本公告日期前過去三年概無於證券在香港或海外上市的任何公眾公司擔
任任何董事職務；(iii)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
第571章）第XV部）的任何股份或相關股份或任何債權證中擁有權益及擁有任何權益；及
(iv)與任何董事、本公司高級管理層或主要或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關連及關
係。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之規定予以披露，亦無有
關調任周女士之其他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承董事會命
中國通商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主席
李小明先生

香港，二零二三年五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小明先生、喬雲先生及周薇女士；非執行董事徐
傲凌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鄒國強先生、付新平先生及毛振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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